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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智慧物联网联盟会员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全球智慧物联网联盟（以下简称“联

盟”）会员发展、服务和管理工作，维护会员权益，充分发

挥联盟的作用，维护联盟声誉，确保联盟健康、有序发展，

根据《全球智慧物联网联盟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章程”）,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联盟会员入会的基本条件、会员的基本权利、义

务等，依照联盟章程的规定执行。 

第三条 联盟会员应当遵守联盟章程和本办法，自觉履

行会员义务，正确行使会员权利。 

第四条 联盟会员享有自愿加入联盟、自由退出联盟的

权利。 

 

第二章  会员 

第五条 联盟会员均为单位会员，分为普通会员单位、理

事单位、副理事长单位。 

第六条 联盟分支（下设）机构由联盟会员组成，非会员

单位参加联盟分支(下设）机构需先加入联盟成为会员。 

第七条 会员单位应确定单位代表和日常联系人，代表

本单位行使利益和履行会员职责，并书面报秘书处。理事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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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代表和副理事长单位代表将代表本单位参加理事会。 

 

第三章  会员资格和申请程序 

第八条 会员应为从事物联网技术开发、产品制造、内容

生产、应用和服务等领域的企事业单位、科研院所、专业机

构等。 

申请成为理事单位的，应是产业内规模以上企业，或在

行业内、所属细分领域具备一定影响力。 

申请成为副理事长单位的，应是产业内龙头企业，或在

行业内、所属细分领域具备较高影响力。 

第九条 申请加入联盟的会员，应提交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《全球智慧物联网联盟会员申请表》并加盖公章。 

（二）申请单位营业执照（或法人登记证书）副本复印

件并加盖公章。 

第十条 根据会员申请的等级，按照以下程序办理： 

（一）申请成为会员单位的，由理事会负责批准。在理

事会闭会期间，授权联盟秘书处按照《章程》及本办法的相

关规定审核会员入会申请，报理事会批准。 

（二）申请成为理事单位和副理事长单位的，由理事会

负责批准。 

第十一条 决定接纳申请单位为联盟会员的，由秘书处

为会员办理入会手续，并通知会员按照规定交纳会费。 



3 

 

申请单位自办理完成入会手续（联盟审批盖章之日起）

起成为联盟正式会员，并在交纳会费后由联盟颁发会员证书，

在联盟网站上刷新会员名单。 

 

第四章  会员服务 

第十二条 联盟会员享有《章程》规定的会员权利外，还

享有联盟提供的下列服务： 

（一）免费或优惠参加联盟组织的相关研讨、论坛、年

会等活动，加强与业界的交流与合作。 

（二）会员单位可参与标准制定，理事及以上单位可作

为牵头单位发起标准立项。 

（三）会员根据级别可以推荐会员代表或其他负责人参

加一个或多个工作组的工作，理事及以上会员单位有资格担

任工作组（副）组长。 

（四）理事及以上会员单位有推荐代表或其他负责人成

为联盟委员会委员的资格。 

（五）联盟网站、微博、微信公众号为会员单位提供宣

传空间，传递会员动态，展示会员风采。 

（六）联盟会员可优先获得联盟发布的白皮书、技术报

告等资料。 

 

第五章  会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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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会员应当按照《全球智慧物联网联盟章程》的

规定及时、足额交纳会费： 

各级会员单位应在每年 3 月 31 日前交纳当年会费；新

加入联盟的会员应在接到入会通知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，

按会费标准交纳当年会费。上半年加入的按照年度应交会费

全额收取，下半年加入的按照年度应交会费的 50%收取。 

如会员等级调整，应从次年起按照相应等级交纳会费，

已交纳会费不补不退。 

第十四条 会员单位交纳会费可根据本单位财务管理规

定选择现金、支票或汇款等方式。采用汇款方式的，汇款时

须明确注明汇款用途为“会费”，联盟秘书处在确认会费到

账后开具会费收取凭证。 

 

第六章  会员退会及违规处理 

第十五条 会员单位退会应书面通知联盟秘书处，并交

回会员证书。 

第十六条 会员单位如有违反法律法规和严重违反联盟

章程及联盟相关规定的行为，经理事会表决通过，予以除名。 

第十七条 会员单位 1 年不交纳会费、注销/破产等丧失

主体资格将自动丧失会员资格。 

第十八条 会员单位退会、自动丧失会员资格或者被除

名的，由联盟秘书处在官网上予以公告，其在联盟相应的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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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、权利、义务自行终止。 

 

第七章  附则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经 2024 年 6 月 18 日会员大会表决通

过后生效。 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本联盟的理事会。 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的修改须经联盟理事会审议通过。 


